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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318/2021_2022__E4_B8_AD_

E5_9B_BD_E4_BA_BA_E6_c80_318351.htm 中国人民银行关于

调整存款类金融机构同业拆借期限相关事宜的通知（银

发[2006]322号）人民银行上海总部，各分行、营业管理部，

省会(首府)城市中心支行；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；各国

有独资商业银行、股份制商业银行： 中国人民银行决定，

自2006年10月8日起调整存款类金融机构从事同业拆借业务的

最长拆入期限。现就相关事宜通知如下： 一、此次调整适用

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设立的商业银行、城市信用合作社

、农村信用合作社等吸收公众存款的金融机构。 二、延长存

款类金融机构拆入资金最长期限至1年，拆出资金期限不得超

过人民银行规定对手方的拆入资金最长期限。 三、全国银行

间同业拆借中心应做好相关技术准备工作。 100Test 下载频道

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